附表2
2026年-2027年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综合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单项分数（分）

	1
	经营业绩
	服务供应商近三年内（自2022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具有企事业单位车辆维修业绩案例的，以客户为单位，每提供1个服务客户单位业绩案例得4分，最高得20分。
服务供应商须附业绩合同关键页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
	20

	2
	维修设备配备情况
	根据投标人的维修设备配备情况进行评审，包括维修设备的数量、种类、仓库备件情况等。
1、维修设备齐全、仓库备件充足，满足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项目实施的，得20分；
2、维修设备较齐全、仓库备件较充足，较满足项目实施需要，较有利于保障项目实施的，得15分；
3、维修设备不齐全、仓库备件不充足，不满足项目实施需要，不利于保障项目实施的，得10分。
未配备设备的不得分。
服务供应商需提供设备发票（或租赁合同（若租赁））复印件或设备实物照片、仓库备件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明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20

	3
	总体服务及紧急救援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总体服务方案进行评审，包括总体服务方案是否详细、可行、合理、响应时间等。
1、方案详细、可行、合理、响应快速，满足项目需求，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有利于项目组织实施的，得20分；
2、方案较详细、较可行、较合理、响应较快速，较满足项目需求，较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较有利于项目组织实施的，得15分；
3、方案不详细、不可行、不合理、响应较慢，不满足项目需求，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不利于项目组织实施的，得10分。
服务供应商未提供相关方案的不得分。
	20

	4
	技术人员情况
	维修人员持有由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持有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及以上的，每1人得6分；持有四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每1人得5分；持有五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每1人得4分；最高得20分。
服务供应商需提供上述相关证书以及相关能证明双方建立劳务关系的证明材料，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
	20

	5
	工时费
	服务供应商需提供维修服务的工时费，投报最低价者得分15分，其余投标者价格分数=（最低价/投标价格）×15（备注：计算过程及结果数字保留两位小数）。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报价给予10%的价格扣除。
服务供应商未提供相关报价的不得分。
	15

	6
	附加管理费
	服务供应商需提供零配件的附加管理费，投报最低价者得分5分，其余投标者价格分数=（最低价/投标价格）×5（备注：计算过程及结果数字保留两位小数）。
服务供应商未提供相关报价的不得分。
	5

	合计
	100





